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聘用制度 

 

   为规范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和工作人员的行为，维护基金会和工作人员双

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劳动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基金会的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制度。 

一、基金会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与被聘用人员（包括专职人员、兼职人员）签

订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 

二、工作人员享有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享受

社会保险和福利等劳动权利，同时应当履行完成劳动任务、遵守基金会章程、规

章制度及职业道德等责任义务。 

三、基金会负有支付工作人员劳动报酬、为工作人员提供劳动条件、保护工

作人员合法劳动权益等责任，同时享有经营决策权，劳动用工和人事管理权、工

资、奖金分配权，依法制定规章制度权等权利。 

四、基金会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必须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

职业道德；不得以基金会名义进行违纪违法活动，更不得以各种名义在网上或任

何公开场合采取有损基金会形象的行为或发表有损基金会形象的言论，如有发现，

立即公布除名。 

五、 聘用原则 

1．基金会聘用工作人员实行男女平等、民族平等原则； 

2．基金会聘用工作人员实行公开招聘、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原则。 

六、聘用要求 

1．应聘者应年满 18 周岁，身体健康，表现良好； 

2．应聘基金会职位时须如实正确填写入职登记表，不得填写任何虚假内容； 

3．应聘者提供的身份证、毕业证、计生证等证件必须是本人的真实证件，

不得借用或伪造证件。 

七、培训与教育 

1．基金会应重视员工的培训和教育，根据员工素质和岗位要求，实行职前

培训、职业教育或在岗深造培训教育，并积极参加民政部组织的各项培训班，以

提高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 



 

2．基金会用于工作人员职业技能培训费用的支付和工作人员违约时培训费

用的赔偿问题由劳动合同另行约定。 

 

此制度经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会讨论通过，自 2012 年 2 月起执行。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办公制度 

 

为保证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工作按计划正常运行，提高效率，特制定本制

度。 

一、办公时间 

基金会专职人员周一至周五 9:30 至 16:30 为办公时间。兼职人员、志愿者可

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夏季 7—8 月可视工作需要临时制定办公时间。 

二、办公纪律 

1. 基金会工作人员应按岗位责任制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做与工作无关之事； 

2. 不得在办公室吸烟、过夜； 

3. 爱护办公设备、维护好办公用品，及时关闭电脑、电灯、电扇、空调等，

节约用电。 

三、秘书长办公会议 

1. 秘书处每两月召开一次办公例会，研究基金会重要事项和制订工作计划、

检查执行情况； 

2. 参加会议人员为正副秘书长、下属各机构和部门负责人； 

3. 会议决定的事情，由秘书处记录形成会议纪要，重大事项上报理事长同意

后，下发执行并存档。 

四、理事会议和理事长办公会议 

1．按照章程规定，基金会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 2 次理事会议，总结工作，

制定计划，研究重大事项；会议后须形成纪要，下发执行并存档； 

2．理事长可随时召开理事长办公会议，由执行理事和相关人员参加，研究

决定重要事项；会议后须形成纪要并报送全体理事及存档。 

 

此制度经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会讨论通过后，自 2012年2月起执行。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监事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管理工作，使之规范化、系统化、程序

化，根据民政部《基金会管理条例》特制定本制度。  

一、本基金会设监事 1 名。监事任期与理事任期相同，期满可以连任。 

二、理事、理事的近亲属和基金会财会人员不得任监事。 

三、监事的产生和罢免： 

1．监事由主要捐赠人、业务主管单位分别选派； 

2．登记管理机关根据工作需要选派； 

3．监事的变更依照其产生程序。 

四、监事的权利和义务：   

1．监事依照章程规定的程序检查基金会的财务资料，监督理事会遵守法律

和章程的情况； 

2．监事列席理事会会议，有权向理事会提出质询和建议，并应当向登记管

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以及税务、会计主管部门反映情况； 

3．监事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章程，忠实履行职责。 

五、监事不得从基金会获取报酬。 

六、监事及其近亲属不得与本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 

 

此制度经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会讨论通过，自 2012 年 2 月起执行。 


